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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渝水区委

关于提名简永根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人民政府党组：

区委提名：

简永根同志任渝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，免去其渝水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陈白云同志任渝水区科学技术局局长，免去其渝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；

桂艳敏同志任渝水区应急管理局局长；

桑俊杰同志任渝水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局长，免去其渝水区司法局局长职务；

胡春芽同志任渝水区司法局局长；

胡群同志任渝水区商务局局长，免去其渝水区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；

魏敏杰同志任渝水区行政审批局局长，免去其渝水区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李小梅同志任渝水区大数据中心主任；

简蜂同志任渝水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主任，免去其渝水区教育体育局总督学职务；

董小斌同志任渝水区重大项目投资服务中心主任，免去其渝水区重点工程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张四根同志任渝水区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；

宋平同志任渝水区住房保障和城镇发展服务中心主任（正科级），免去其渝水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艾韦同志的渝水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付建军同志的渝水区商务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彭伟根同志的渝水区商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钟冬明同志的渝水区行政审批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刘福林同志的渝水区林业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杨智同志的渝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施慧敏同志的渝水区档案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刘建同志的渝水区接待办公室主任、渝水区商务局副局长职务。

以上有关职务任免，请依法办理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渝水区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13日

	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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